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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际控制人、第二大股东协议转让 

公司股份完成过户暨控制权变更的公告 

 

 

 

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红旗连锁”）于 2024年 11

月 12日收到四川商投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商投投资”）通知，曹世如

女士、曹曾俊先生与商投投资协议转让股份事宜，以及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永辉超市”）与商投投资协议转让股份事宜均已完成过户登记手续，并

取得了《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协议转让基本情况： 

公司实际控制人曹世如女士及其一致行动人曹曾俊先生与商投投资于 2023

年 12月 20日签署了《四川商投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与曹世如及曹曾俊关于成都红

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表决权放弃协议》《业绩承诺协议》。同

日，永辉超市与商投投资签署了《四川商投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与永辉超市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年 12月 21日披露的《关于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签署<股份转让协议><

表决权放弃协议>、第二大股东签署<股份转让协议>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拟

发生变更的提示性公告》(2023-050)。 

商投投资于 2024 年 3 月 19 日取得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经营者集中反

垄断审查不予禁止决定书》（反执二审查决定〔2024〕147 号）。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于 2024 年 3 月 21 日披露的《关于公司实际控制权变更事项的进展公告》

（2024-003）。 

2024 年 6 月 17 日，商投投资取得四川省国资委出具的《关于同意省商投集

团收购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控制权事项的批复》（川国资函〔2024〕77号）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及四川省商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关于四川省乡村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所属四川商投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收购红旗连锁控制权项目的批复》（四川商投

〔2024〕63号）。 

曹世如女士、曹曾俊先生于 2024 年 6 月 17 日与商投投资签署《四川商投投

资有限责任公司与曹世如及曹曾俊关于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转让事

宜的备忘录》《四川商投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与曹世如及曹曾俊关于成都红旗连锁

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转让协议的补充备忘录》《四川商投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与曹世

如及曹曾俊关于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的补充备忘录（二）》。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 6月 18日披露的《关于公司实际控制权变更事项的

进展公告》（2024-019）。 

2024 年 11 月 1 日，商投投资与曹世如女士、曹曾俊先生签署《四川商投投

资有限责任公司与曹世如及曹曾俊关于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转让事

宜的补充备忘录（三）》。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4年 11月 4日披露的《关于公

司实际控制权变更事项的进展公告》（2024-034）。 

二、进展情况 

上述协议转让股份已于 2024年 11月 11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完成过户登记手续，并于 2024 年 11 月 12 日取得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出具的《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股份性质为无限售流通股。 

三、本次股份协议转让完成后相关股东持股情况 

根据商投投资与曹世如、曹曾俊签署的《表决权放弃协议》，本次股份转让

完成后，曹世如、曹曾俊承诺在弃权期限内放弃其合计所持红旗连锁剩余的

281,775,000股股份（占红旗连锁总股本的 20.72%）的表决权。持股情况及表决

权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 

权益变动前 权益变动后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表决权比例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表决权比例 

商投投资 -- -- -- 229,925,000 16.91% 21.32% 

曹世如 327,420,000 24.08% 24.08% 245,565,000 18.06% -- 

永辉超市 285,600,000 21.00% 21.00% 149,600,000 11.00% 13.87% 



 

曹曾俊 48,280,000 3.55% 3.55% 36,210,000 2.66% -- 

四、其他说明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1,078,225,000 股。商投

投资控制的公司表决权比例为 21.32%，公司控股股东变更为商投投资，公司实际

控制人变更为四川省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本次协议转让事项不存在违反《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情形，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

的情形。 

五、备查文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 

特此公告。                                            

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十一月十二日 


